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

为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

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

已征得我们事先认可。 

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的《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股权转让协议》等



相关文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2023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提高资产质量和规

模，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并同意

董事会将相关提案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8日 

 

 


